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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論
國
內
外
公
民
營
企
業
或
政
府
組

織
乃
至
軍
隊
，
莫
不
將
﹁
教
育
訓
練
﹂
做

為
培
養
人
力
資
源
的
重
要
方
法
，
而
教
育

與
訓
練
所
謂
為
何
，
卻
因
單
位
特
性
而
有

不
同
的
解
讀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教
育
著
重
於
原
理
與
觀

念
的
灌
輸
及
思
維
能
力
的
培
植
，
透
過
教

育
可
增
進
一
個
人
的
知
識
並
奠
定
未
來
的

自
我
發
展
基
礎
。
訓
練
則
是
透
過
系
統
化

的
安
排
，
增
進
個
人
工
作
技
能
、
改
變
工

作
態
度
、
觀
念
，
以
提
高
工
作
績
效
的
學

習
過
程
。
教
育
是
立
身
處
世
各
種
事
理
與

方
法
之
學
習
，
訓
練
是
對
某
特
定
事
理
與

方
法
的
傳
授
。
也
有
學
者
認
為
，
教
育
是

長
期
的
計
畫
，
目
標
較
廣
泛
，
付
出
與
回

報
未
必
成
正
比
，
貴
在
基
本
能
力
的
發
展

；
訓
練
則
是
短
期
內
要
求
獲
得
效
果
，
目

標
較
明
確
，
且
期
待
有
顯
著
的
績
效
，
以

適
應
某
種
特
殊
的
需
要
。
簡
單
的
說
，
教

育
比
較
重
視
人
格
全
面
性
的
發
展
；
而
訓

練
只
是
針
對
某
些
特
殊
技
能
的
學
習
。
個

人
認
為
若
欲
將
﹁
教
育
訓
練
﹂
精
簡
為
六

字
以
蔽
之
，
約
略
以
﹁
做
好
人
，
做
對
事

﹂
差
可
比
擬
。

美
國
訓
練
與
發
展
協
會(A

m
erican 

Society for T
raining and D

evelopm
ent, 

A
ST

D
)

將
人
力
資
源
的
發
展
定
義
為
：
﹁

人
力
的
提
升
與
發
展
的
一
種
過
程
﹂
，
其

定
義
即
為
教
育
、
訓
練
與
發
展
；
而
範
圍

亦
可
延
伸
至
個
人
、
團
隊
，
甚
至
拓
展
至

整
個
企
業
與
組
織
；
可
知
人
員
與
教
育
訓

練
間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係
。
惠
普
公
司
創
辦

人
派
卡
德(D

avid P
ackard)

曾
說
過
偉
大

的
企
業
要
獲
得
成
長
與
成
功
，
最
缺
的
不

是
市
場
、
科
技
、
機
會
與
成
本
，
而
是
吸

引
對
的
人
才
，
然
後
把
他
們
放
在
正
確
的

關
鍵
位
置
。
即
所
謂
﹁
人
對
了
，
事
情
就

對
了
﹂
，
其
中
精
實
的
教
育
訓
練
實
為
不

可
或
缺
的
必
經
過
程
。

位
於
岡
山
的
空
軍
航
空
技
術
學
院
就

是
一
所
培
訓
後
勤
幹
部
，
兼
顧
﹁
教
育
與

訓
練
﹂
的
科
技
學
府
，
除
肩
負
空
軍
基
礎

、
兵
科
與
進
修
三
個
層
面
的
教
育
任
務
外

，
另
代
訓
陸
、
海
軍
航
空
修
護
、
通
訊
電

子
與
氣
象
等
專
長
，
同
時
還
負
責
國
軍
技

能
檢
定
等
專
業
證
照
訓
練
，
是
國
軍
唯
一

的
航
空
修
護
技
職
學
院
及
南
部
技
檢
培
訓

中
心
。

本
校
主
要
培
育
二
技
軍
官
班
與
二
專

士
官
班
學
生
為
主
，
教
學
單
位
為
一
般
學

科
部
的
飛
機
工
程
系
、
航
空
通
訊
電
子
系

及
軍
事
氣
象
系
以
及
機
械
工
程
、
後
勤
管

理
等
六
科
，
另
有
軍
事
學
科
部
負
責
學
員

的
進
修
教
育
與
通
識
中
心
等
，
以
培
養
健

全
的
人
文
、
倫
理
、
專
業
與
科
學
等
基
本

素
養
為
教
育
目
的
。

航
院
的
學
員
生
指
揮
部
旨
在
照
顧
眾

多
學
員
生
的
食
、
衣
、
住
、
行
等
生
活
管

理
，
期
許
在
安
定
妥
適
的
環
境
完
成
其
在

校
教
育
訓
練
的
工
作
，
個
人
於
去
年
底
接

任
指
揮
官
一
職
，
首
要
目
標
即
進
行
隊
職

幹
部
的
言
行
考
核
，
相
信
只
要
人
的
問
題

解
決
了
，
推
展
事
務
當
事
半
功
倍
。
而
此

教
育
的
核
心
又
以
品
德
操
守
為
重
，
曾
引

用
天
下
雜
誌
創
辦
人
高
希
均
教
授
的
一
段

話
勉
勵
所
屬
：
﹁
有
人
，
才
能
做
事
；
有

人
才
，
能
做
大
事
；
若
沒
有
人
品
，
做
什

麼
事
都
是
壞
事
﹂
，
從
時
下
社
會
的
亂
象

當
可
窺
見
梗
概
。
同
時
在
工
作
與
生
活
管

理
上
，
陸
續
提
出
了
﹁
組
織
願
景
﹂
，
﹁

四
個
代
替
﹂
與
﹁
生
活
規
範
八
條
目
﹂
匡

正
學
指
部
所
有
幹
部
學
生
以
共
同
遵
行
。

先
講
組
織
願
景
，
只
有
簡
單
八
個
字

：
﹁
團
結
、
和
諧
、
積
極
、
創
新
﹂
。
學

指
部
在
航
院
是
個
相
當
龐
雜
的
大
單
位
，

除
了
幕
僚
業
參
、
隊
職
幹
部
以
外
，
編
制

尚
有
三
個
大
隊
及
十
七
個
中
隊
，
我
們
的

‧‧

張
健
常

張
健
常‧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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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務
主
體
是
學
員
生
和
士
兵
，
但
是
組
成

卻
異
常
多
樣
，
其
中
有
二
技
、
二
專
班
學

生
，
有
志
願
役
兵
轉
士
、
自
願
役
社
青
、

義
務
役
飛
虎
梯
次
、
專
業
軍
官
班
，
還
有

諸
如
通
後
參
班
、
士
長
班
、
國
電
班
等
十

幾
種
不
同
專
長
的
短
期
訓
練
班
隊
，
來
源

不
同
，
訓
期
、
課
程
、
需
求
各
異
，
要
整

合
組
織
效
能
士
氣
高
昂
的
團
隊
，
團
結
無

非
是
首
要
目
標
。

當
目
標
明
確
，
方
向
一
致
時
，
和
諧

的
氣
氛
將
是
工
作
協
調
的
最
佳
助
力
，
一

旦
有
了
好
的
工
作
環
境
，
積
極
的
態
度
方

能
展
現
良
好
工
作
效
率
。
最
後
才
是
創
新

求
變
，
勿
拘
泥
形
式
、
墨
守
成
規
，
懂
得

適
應
調
整
，
融
會
貫
通
，
總
會
找
到
最
佳

的
出
擊
點
。

最
近
，
前
空
軍
通
校
校
友
，
卡
內
基

訓
練
中
心
大
中
華
地
區
負
責
人
黑
幼
龍
先

生
返
校
參
訪
，
同
時
國
防
部
莒
光
日
課
程

中
也
邀
請
他
以
﹁
夢
想
起
飛
，
築
夢
踏
實

﹂
為
題
發
表
演
說
，
勉
勵
青
年
學
生
擁
有

成
功
的
三
個
條
件
，
分
別
是
﹁
態
度
、
能

力
與
知
識
﹂
，
印
象
中
他
對
成
功
有
獨
特

的
定
義
：
﹁
在
任
何
階
段
都
有
適
應
環
境

與
改
變
自
我
的
能
力
﹂
。
簡
單
的
解
讀
不

就
是
﹁
創
新
﹂
嗎
？
譬
如
近
年
氣
候
變
遷

引
起
的
溫
度
異
常
現
象
，
在
世
界
各
地
都

引
發
不
同
規
模
的
天
然
災
害
，
生
物
在
此

巨
變
的
環
境
也
要
懂
得
求
生
之
道
，
否
則

豈
不
逐
漸
走
向
滅
絕
一
途
？
在
航
技
學
院

聽
過
一
句
詼
諧
略
帶
戲
謔
的
順
口
溜
：
﹁

金
參
謀
、
銀
教
官
、
破
銅
爛
鐵
隊
職
官
﹂

，
傳
神
地
比
擬
不
同
崗
位
專
職
的
差
別
待

遇
，
我
則
深
不
以
為
然
，
所
謂
﹁
有
為
者

亦
若
是
﹂
，
大
家
如
能
發
揮
長
才
、
捐
棄

成
見
突
破
舊
有
的
窠
臼
，
未
嘗
不
能
打
造

鑽
石
雕
刻
的
隊
職
官
。

其
次
是
﹁
四
個
代
替
﹂
，
這
是
在
主

持
上
一
屆
實
習
幹
部
交
接
時
的
公
開
宣
示

：
﹁
服
務
代
替
領
導
、
鼓
勵
代
替
責
備
、

示
範
代
替
要
求
、
面
對
代
替
逃
避
﹂
，
後

來
有
幾
個
中
隊
還
特
地
在
隊
部
門
口
貼
上

紅
色
醒
目
標
語
來
幫
助
記
憶
。
我
來
航
校

後
處
理
過
幾
件
家
長
有
關
學
生
因
幹
部
管

教
不
當
的
陳
情
案
件
，
確
實
有
因
實
習
幹

部
管
理
上
的
瑕
疵
導
致
一
些
不
必
要
誤
會

，
四
個
代
替
所
傳
達
的
管
理
精
髓
即
是
﹁

以
身
作
則
﹂
而
已
，
幹
部
須
以
循
序
漸
進

的
方
式
做
合
理
的
要
求
與
訓
練
，
依
程
序

步
驟
求
實
求
精
、
從
嚴
從
難
，
即
使
嚴
格

地
練
力
、
練
技
、
練
膽
、
練
心
、
練
指
揮

，
都
不
易
產
生
怨
懟
。

最
近
陸
軍
洪
下
士
一
案
沸
沸
揚
揚
，

曾
在
某
次
與
實
習
幹
部
座
談
的
場
合
隨
口

問
道
，
如
果
我
是
該
旅
的
旅
長
，
有
可
能

會
出
人
命
嗎
？
令
人
頗
感
欣
慰
的
是
同
學

們
頂
著
小
腦
袋
瓜
一
陣
猛
搖
似
乎
給
了
答

案
。
假
設
該
禁
閉
室
門
口
張
貼
這
二
十
四

個
字
，
幹
部
也
都
能
貫
徹
執
行
的
話
，
我

不
相
信
會
造
成
國
軍
這
次
軒
然
大
波
。
關

於
最
後
一
句
﹁
面
對
代
替
逃
避
﹂
，
並
非

侷
限
於
被
管
理
者
所
當
遵
守
，
對
管
理
者

亦
一
體
適
用
。
我
想
起
已
故
的
聖
嚴
法
師

曾
說
過
一
段
經
典
語
錄
：
﹁
面
對
它
、
接

受
它
、
處
理
它
、
放
下
它
﹂
。
就
前
述
﹁

洪
案
﹂
而
言
，
事
件
發
生
當
下
若
軍
方
選

擇
開
誠
佈
公
，
坦
然
面
對
，
不
要
隱
匿
閃

躲
，
事
情
的
局
面
也
許
會
好
得
多
。

最
後
談
到
﹁
生
活
規
範
八
條
目
﹂
，

這
其
實
是
我
在
空
軍
官
校
擔
任
學
生
指
揮

部
副
指
揮
官
時
對
實
習
幹
部
的
訓
勉
，
舉

凡
典
章
、
制
度
、
品
行
、
規
矩
等
無
不
囊

括
，
其
原
創
典
故
係
刊
登
於
﹁
中
華
民
國

的
空
軍
﹂
第
八
五○

期
的
﹁
談
品
德
教
育

﹂
一
文
，
當
中
有
完
整
的
敘
述
，
在
此
不

作
贅
言
，
僅
摘
述
內
容
如
下
：
﹁
熟
讀
章

則
，
恪
遵
實
習
要
領
；
建
立
標
準
，
賞
罰

公
正
嚴
明
；
嚴
格
律
己
，
展
現
學
長
風
範

；
勤
勞
儉
樸
，
杜
絕
不
當
浪
費
；
貫
徹
命

令
，
落
實
回
報
制
度
；
注
重
禮
節
，
謹
守

兩
性
營
規
；
節
能
減
碳
，
資
源
回
收
利
用

；
教
育
無
他
，
愛
與
榜
樣
而
已
﹂
等
八
大

條
，
除
了
身
體
力
行
亦
推
己
及
人
，
所
謂

十
年
樹
木
，
百
年
樹
人
，
濡
沐
風
行
草
偃

、
春
風
化
雨
的
浸
淫
薰
陶
，
相
信
總
有
開

花
結
果
的
一
天
。

配
合
精
粹
案
，
今
︵
一○

二
︶
年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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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一
日
學
指
部
經
歷
組
織
調
整
，
新
增
了

三
個
大
隊
及
兩
個
學
生
中
隊
，
有
好
幾
位

資
深
幹
部
榮
退
，
不
少
當
初
留
校
區
隊
長

已
任
滿
兩
年
調
派
至
部
隊
接
新
職
，
依
司

令
部
規
劃
，
各
部
隊
亦
派
任
新
幹
部
來
校

歷
練
隊
職
官
，
雖
然
人
事
更
迭
如
同
大
換

血
，
但
教
育
訓
練
的
本
質
是
不
會
改
變
的

，
學
指
部
仍
秉
持
航
技
學
院
：
﹁
專
業
、

精
進
、
敬
業
、
樂
群
﹂
的
教
育
宗
旨
，
堅

守
崗
位
，
作
育
英
才
，
以
教
育
訓
練
出
空

軍
專
業
的
、
精
準
的
、
效
率
的
優
秀
後
勤

幹
部
為
職
志
。

航
技
學
院
院
長
︵
左
︶
主
持
學
指
部
新
增

大
隊
揭
牌
儀
式
︵
七
月
一
日
︶
。

一
、
為
配
合
主
計
作
業
規
定
，
欲

訂
閱
本
刊
者
，
請
將
款
項
以
匯
款
方
式

匯
至
﹁
臺
灣
土
地
銀
行
南
港
分
行
，
帳

號
：○

○

四○

五
六○

二
一○

九○

，

戶
名
：
九○

二
五
一—

二
一○

一
專
戶

﹂
，
完
成
匯
款
手
續
後
，
請
將
訂
閱
者

姓
名
、
詳
細
住
址
及
訂
閱
本
刊
起
迄
期

區
北
安
路
三
八
七
號
。
如
有
不
便
，
尚

祈
見
諒
。

二
、
邇
來
國
軍
各
單
位
迭
有
投
稿

軍
事
期
刊
社
之
文
章
發
生
侵
權
爭
議
情

事
，
為
避
免
觸
犯
著
作
權
法
，
請
作
︵

譯
︶
者
填
寫
著
作
授
權
書
︵
格
式
如
左

，
請
以A

4

紙
張
自
行
放
大
影
印
︶
，

連
同
作
品
一
同
寄
送
本
社
︵
若
為
電
子

郵
件
投
稿
，
請
將
著
作
授
權
書
以
書
面

或
傳
真
方
式
送
達
︶
；
翻
譯
稿
需
請
譯

者
自
行
查
證
是
否
獲
得
授
權
。
投
稿
文

章
如
涉
抄
襲
，
請
投
稿
人
自
行
負
責
。

空
軍
司
令
部　

文
宣
心
戰
組　

敬
啟

本
刊
啟
事

本本
刊刊
啟啟
事事

數
、
冊
數

，
併
同
匯

款
收
據
傳

真
或
郵
寄

至
本
社
，

傳
真
電
話

：
︵○

二

︶
二
五
三

二○

三
七

六
。
地
址

：
中
華
民

國
的
空
軍

出
版
社
臺

北
市
中
山


